附件5
[bookmark: _GoBack]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审计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报考条件证明材料要求

[bookmark: _Hlk182726468]一、报考条件
（一）基本条件
报考人须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需提供单位推荐意见）
2.具有硕士学位，热爱和擅长研究工作，并有一定的研究基础。（需提供学位、学历证明；在国(境)外获得的学位(学历)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的规定。（需提供体检报告）
4.具有8年以上审计实务相关工作经验。（需提供有效的工作经历证明）
5.有2名审计相关领域的正高级职称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需提供推荐意见原文件）
6.现役军人报考，按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二）英语条件
报考人须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中的英语测试。符合下列英语成绩条件或英语经历条件之一的可免试：
（1）英语成绩条件（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需提供成绩单；若同时符合多项条件，需分别提供成绩单）
①新版大学英语六级成绩425分（含）以上或旧版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合格以上。
②英语专业八级合格。
③WSK（PETS 5）达到合格标准。
④雅思（学术类）5.5分及以上。
⑤新托福80分及以上。
⑥其他相当英语成绩。

（2）英语经历条件（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需提供经历证明；若同时符合多项条件，需分别提供经历证明）
①入选审计署联合国审计人才库。
②入选财政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
③担任国际组织专家。
④参加英文授课学习，并通过英语撰写学位论文、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
⑤翻译英文著作。
⑥撰写英文报告。
⑦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工作经历1年及以上。
⑧其他相当英语经历。
（三）专业条件
报考人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若同时符合多项条件，需分别提供证明）：
1.主持一项省部级以上审计相关研究课题。（需提供立项证明和结项证明文件）
2.以独立作者身份撰写的智库报告，被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用或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需提供智库报告、采用或批示证明）
3.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身份公开发表1篇以上审计相关高水平学术论文。（CSSCI检索、SSCI检索或SCI检索；需提供学术论文全文和检索证明）
4.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身份出版一部以上审计相关专著。（需提供专著封面、摘要、目录、封底）
5.获得一项省部级以上审计相关专业奖项。（需提供获奖证书或获奖证明）
6.获得一项审计相关软件著作权或专利。（需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或专利证明文件）
7.研究或制定一项全国性审计法规、政策、执业准则、数据标准。（需提供委托和验收证明）
8.主持重大审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审计机关的年度重大审计项目、企业国内A股上市或年报审计、企业海外上市或年报审计。（需提供有效项目证明）
9.负责重大会计、审计领域或单位的信息化项目，包括但不限于省级以上行政机关审计信息化项目、大型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项目、事业单位审计信息化项目、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信息化建设项目。（需提供有效项目证明）
10.负责重要领域大型咨询项目。（需提供有效项目证明）
11.有其他相当研究成果或其他特别突出的科研业绩。（需提供研究成果证明、科研业绩证明，以及个人贡献证明）
（四）加分条件
1.具有审计相关的国内法定职业资格或国际公认专业资格。（需提供专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2.入选财政部会计高端人才培养工程。（需提供财政部通知文件或毕业证书）
3.入选审计署联合国审计人才库。（需提供人才库入库证明）
4.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单位审计部门负责人或首席审计官、政府审计系统处级以上人员。（需提供任职证明）
5.主持重大审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审计机关的年度重大审计项目、企业国内A股上市或年报审计、企业海外上市或年报审计。（需提供有效项目证明）

（五）优先条件
报考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同等条件下优先：
1.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课题。（需提供立项证明和结项证明文件）
2.属于联合培养对象，所在单位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签署联合培养协议且提供专项培养资金或课题项目资助。（需提供联合培养协议和单位资金或课题项目资助承诺）




